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毕业证丢失补办

产品名称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毕业证丢失补办

公司名称 北京京超俊民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11号4号楼18层1805（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13501233928 13501233928

产品详情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档案毕业证丢失补办：

第一条 为维护学院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维护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培养德
、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依据《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规定》以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入学与注册

第二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经学院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高考准考证、高考档案在规定的
期限按照学院相关要求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必须事先向学院学生管理部门请假。
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一个月内没有报到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三条 新生报到时，学生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高考准考证、高考档案到系部报到，系部进行入学资
格初步审查，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审查发现录取通知书、身份证、高考档案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
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第四条 新生入学后，学院在3个月内按照《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毕业生资格审核办法
》对其进行复查。复查合格者，取得正式学籍，并在教育部学信网站上对其进行学籍电子注册；复查中
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
门调查处理。

第五条 凡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取得学籍或学历证书的，无论何时,一经查实，即取消学籍或注销学历证
书；涉及违纪、违法的情况，将报相关部门处理。

保留入学资格至退役后2年。

第七条 已报到注册的新生由学院建立学生学籍档案，学生中途退学、转学时，办完退学、转学手续后按
照相关规定到学生处办理档案转接手续。



第八条 学生应当于每学期开学后10个工作日内到系部注册。因故不能按期注册者，除不可抗力因素外，
必须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否则按旷课处理。

学生每学年第一学期应先到学院财务处交纳学费和住宿费，凭交费收据办理注册。未按学院规定缴纳学
费或者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或其他形式资助，待办理有关手续后予以注册。

学院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教育救助，保证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学业。

第三章 考核与成绩记载

第九条 学生必须参加学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学环节（以下统称课程）的考核，考核
成绩记入成绩册，并归入学籍档案。

第十条 课程的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类型，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根据课程特点，可分别采用
笔试（闭卷或开卷）、口试、现场操作等不同形式。评定成绩采用百分制或五级制。考核不合格的课程
，参加补考或重修。

五级制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百分制与五级制的折算：90～100分为优秀；80～89分为
良好；70～79分为中等；60～69分为及格；60分以下为不及格。各课程成绩达到及格（含及格）以上方
可取得该课程学分。

第十一条 成绩评定应综合考虑学生平时的听课、实验、实习、作业、测验、课堂讨论、课程设计及课程
考核等各个方面，平时环节和课程考核环节所占总成绩的比例在该课程的《课程标准》中确定。

第十二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该课程考核资格：

（一）一学期缺课累计达该课程教学时数三分之一（含三分之一，下同）以上者；

（二）未参加单列的实习课实习或缺实习课时达三分之一以上者；

（三）缺交该课程作业达二分之一以上者；

第十三条 学生无故不参加考核的视为缺考，总评成绩记为零分，并在备注中注明“缺考”。缺考者该课
程不能参加补考，直接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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